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019 年 9月 30 日 

 

 

澳門地區進口貨物操作須知 
 

一. 貨到通知及注意事項 

 
進口貨物到達中轉港香港前，我司會給客戶發送到貨通知書；同時，澳門代理也會聯繫客戶並發送二程到

貨通知書。為準確無誤地申報入口艙單，客戶需於到貨通知書上填寫以下資料並回傳給澳門代理： 

1. 貨物之報關形式（入口/ 轉口） 

2. 澳門收貨人中文名稱 

3. 貨物中文名稱 

4. 客戶期望貨物轉港（駁船回澳門）日期  

 
備註: 普通貨的中文補料必須在貨到香港 2天之內提交，凍貨/險貨及超限貨需於貨到香港 1天前提交，如

因逾期補料所產生之堆存費將由客人支付。 若因提交以上資料不完整而造成的錯誤或延誤， 由客戶自行

承擔。 

 

OOCL 澳門代理公司 

中遠海運集運(澳門)有限公司  

地址:澳門上海街 175 號中華總商會大廈 8 樓 A-B 室  

Tel: (853) 2871-3166  
Fax: (853) 2871-3170  
郵箱:COSCOSHIPPING@MACAU.CTM.NET 

辦公時間: 星期一至六 09:00–18:00 (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) 

 
二. 提貨程序及注意事項  

 
1. 客戶需到澳門代理處辦理交費換單。 

2. 客戶需把已背書的正本提單交到給澳門代理並結清相關費用 。 

3. 如進口提單為海運單(Sea Waybill)或電報放貨(Telex Release), 請填妥提貨保函。  

4. 提貨前，客戶需結清所有相關費用及逾期租金。  

5. 換取提貨紙後，去相應的碼頭提貨。 

6. 繳款方法： 

• 可以支票繳付， 抬頭給 “ Orient Overseas Container Line Ltd” 並直接交到澳門代理；或  

• 透過銀行存帳/網上轉帳至我司的渣打銀行帳戶：100-054209-101，成功繳款後請帶備銀行

的正式存款收據到澳門代理辦理提貨手續。  

 
備註： 渣打銀行不接受現金繳款，敬請留意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三. 進口免費滯箱期及滯箱費費率(Import Detention)  

 

1. 滯箱費起算時間及其計算方法： 

滯箱費免費期--滯箱費從整船卸貨後的第一天00:00 時開始計算，到吉箱歸還當天23:59 為止。

免費滞箱期结束後的第一天00:00 開始收取滯箱費用（無論當天及以後是星期六、星期天或假

日），不包括堆存費。  

2. 免費滯箱期及滯箱費費率的詳情 ，請參考我司網址(按此連接) 。 

 
 

四. 進口免費堆存期及堆存費 (Import Demurrage) 

 
請根據當地碼頭的收費費率及直接聯絡相應的碼頭繳付。 

 

 
若有任何疑問，請隨時發電郵至hkgibcsv@oocl.com  或 致電 (852)2506-6666 查詢。為及時了解到

我司的船期及貨物到港時間, 歡迎登陸 我司網站http://www.oocl.com  獲取更多信息。 

 
 

http://www.oocl.com/hongkong/eng/localinformation/ddfreetime/Pages/default.aspx?site=hongkong&lang=eng
http://www.oocl.com/

